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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发展理事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2023 年 7 月 3 日至 6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13 

独立监督咨询委员会 

  

   

 

 独立监督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主席的报告 

 

  本文件系根据 IDB.44/Dec.4 和 IDB.48/Dec.5 号决定印发，这两项决定通过

了经修订的独立监督咨询委员会（监咨委）职权范围。本报告介绍监咨委的活

动情况和咨询建议。 

 

 一. 导言 

 

1. 自监督咨询委员会（监咨委）上次向理事会提交报告（IDB.50/22）以来，

监咨委于 2022年 11月在工发组织总部以面对面形式举行了第十次会议。此次会

议期间，监咨委会见了总干事、高级管理层和外聘审计员，并向理事会主席简

要介绍了其讨论情况和结论，以及方案和预算委员会相关问题非正式工作组的

情况。 

2. 2023-2024 年，监咨委继续注重以下三个优先领域：成果管理制；监督职能

（评价、调查、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和资源；各项建议和管理行动计划的执行

情况。监咨委将跟进组织改革对与其任务授权有关的各领域的影响，如治理、

问责制、监督、合规和成果管理制。 

3. 本文件重点介绍：(a)自 2022 年 6 月举行监咨委第九次会议以来，工发组织

在监咨委重点领域取得的主要成就；以及(b)监咨委认为理事会在审议中应当了

解并考虑的监督方面残余风险的关键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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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工发组织自 2022 年 10 月颁布以来正在进行的改革和结构调整，1监咨

委跟踪了其对监咨委任务范围内各领域的影响。监咨委随时准备根据需要就任

何相关议题向管理层提供具体咨询意见。 

 

 二. 工发组织在治理、风险管理和监督方面的进展 

 

 评价和内部监督办公室 

 

5. 监咨委注意到评价和内部监督办公室的组织独立性得到加强，这在新的组

织结构中得到了详细说明。但监咨委注意到，在全组织范围内的评估工作中凸

显的评价和内部监督办公室资源缺口问题仍然存在，有待解决。 

6. 监咨委建议，应注重加强评价和内部监督办公室的调查和评价职能，配备

适足的人员和资源，使该办公室能够履行其职责并提供充分保证，应对本组织

面临的关键风险和战略挑战。 

7. 监咨委审查了第九次会议后完成的评价和内部监督办公室评价和内部审计

工作计划的执行情况。监咨委重申其先前提出的关切，即专门用于评价和内部

监督办公室的业务资源不足确实会限制监督职能的业务独立性，从而对组织治

理、问责制和学习产生负面影响。 

8. 监咨委希望重申，需要为各项独立监督职能编制更加透明、可持续和可预

测的业务预算。监咨委赞赏地注意到，目前正在考虑监咨委关于在方案和预算

中明确分开用于评价和内部监督办公室各项职能的资源的建议。 

9. 为进一步确保评价和内部监督办公室评价职能的业务独立性，根据联合国

系统联合检查组的建议，工发组织应考虑将评估预算与项目预算脱钩，以使本

组织能够迈向在项目/方案评价方面更具战略性的选择，而不是继续进行单一项

目评价。监咨委注意到，评价和内部监督办公室正在着手更新处理这个问题的

办法。 

 

 外部审计 

 

10. 监咨委欣见外聘审计员的无保留意见（PBC.39/3），并就外聘审计员的报告

（PBC.39/CRP.3）发表了评论。 

11. 监咨委继续与管理层一起跟踪以往外部审计报告提出的尚未落实的建议和

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特别是那些关键的建议和行动计划。 

 

 监测和实施管理行动计划 

 

12. 监咨委注意到，总干事认识到需要进一步关注不同鉴证提供方提出的管理

行动计划和建议的实施工作。监咨委注意到，总体管理和业务总司司长被指派

为高级协调人，负责监督和协调内部及外部鉴证提供方所提管理行动计划和建

议的实施。监咨委还注意到，除了在新的组织结构下分配给所有总司和司级领

__________________ 

 1 2022 年 10 月 7 日总干事公报（DGB/20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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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实施管理行动计划和建议的新责任制和问责制外，2高级协调人将定期向领

导力委员会报告，而领导力委员会也将根据最近发布的该委员会职权范围，在

需要时为建议和管理行动计划的实施提供指导。3 

 

 机构风险管理 

 

13. 监咨委注意到，在实施工发组织机构风险管理政策方面存在挑战，4目前，

机构风险管理职能的位置和责任在新的组织结构中没有明确规定，仍不清晰。 

14. 监咨委重申其建议，即在高级管理层正式重新设立机构风险管理职能，以

监督和实施机构风险管理政策，并制定明确和可重复的程序，用于查明和评估

风险，确定工发组织的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偏好。监咨委注意到，管理层表示

正在处理这一问题。 

 

 三. 需要进一步关注的挑战 

 

 成果管理制和成果预算制 

 

15. 监咨委注意到，工发组织的公司型战略与方案和预算以及与工作计划的契

合程度有限，仍然是一项重大挑战。 

16. 需要克服的其他挑战是数据的质量和覆盖面，以及更系统地利用数据和指

标进行决策和报告本组织工作的成果和影响。 

17. 监咨委注意到，需要在工发组织内培养更强有力的成果管理制、问责制和

合规文化。 

18. 监咨委还注意到，工发组织管理层要求其理事机构采用更灵活的预算编制

安排，而不是目前普遍采用的固定预算编制安排。这一变化将促使从成果预算

制中获得更多裨益。监咨委认识到，将需要成员国承诺支持这一举措。 

19. 在成果预算制、成果管理制和机构风险管理以及问责制、监督和良好治理

方面，总干事可否予以大力支持，高层有无明确定调，这对能否促成本组织更

加注重成果、更加有效和更有影响力至关重要。 

 

 创新技术和网络安全 

 

20. 监咨委收到了关于创新技术和网络安全相关持续挑战的最新报告，并且关

切地注意到，在提供资金和资源以解决差距方面没有取得多大进展，这些差距

如果不解决，将增加创新技术安全风险和未来的预算影响。 

21. 监咨委注意到，工发组织颁布了一项信息安全政策和一项个人数据保护政

策。 

 

__________________ 

 2 同上。 

 3 2023 年 3 月 16 日总干事公报（DGB/2023/06）。 

 4 2021 年 1 月 22 日总干事公报（DGB/2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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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发组织的改革和结构调整 

 

22. 监咨委在其上一份报告中指出，工发组织内部的变革管理进程对于促进、

监督和在必要时纠正秘书处实施改革和重组至关重要。然而，监咨委注意到，

没有为结构调整和沟通工作确定明确的时间表。监咨委在第十次会议上与工发

组织变革管理办公室进行了会谈，并建议工发组织为从结构调整中获得裨益，

应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和变革管理计划。 

23. 监咨委注意到工发组织新的内部治理结构，该结构是在 2023 年 3 月颁布了

业务程序委员会、业务委员会和领导力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后建立的。 

24. 监咨委高兴地注意到，总干事在本组织新的战略重点中突出强调了创新。

监咨委建议管理层关注组织文化和工作激情（包容性、鼓励承担风险和提供心

理安全空间），并提供一个框架，以及激励和授权工作人员积极参与这一进程。 

25. 监咨委鼓励总干事继续利用监咨委的建议加强工发组织的治理、监督和问

责框架。 

 

 四. 需请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26. 理事会不妨注意到本文件所载信息，并就以下方面提供指导意见： 

  (a) 所建议的由监咨委在 2023 年和 2024 年进一步关注的领域；及 

  (b) 进一步努力加强评价和内部监督办公室的业务独立性，在工发组织方

案和预算中明确反映适足的资源和预算分配，以便确保评价和内部监督办公室

按照其《章程》履行任务（理事会 IDB.48/Dec.10 号决定）。 

 


